
1 
 

《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工程能
力评价规范》实施细则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中国工程师联合体（以下简称联合体）授权中国仪

器仪表学会（以下简称学会）开展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工程技

术人员工程能力评价（以下简称工程能力评价）工作，学会在开

展工程能力评价工作中，接受联合体的工作指导与质量监督。

工程能力评价是学会服务于广大会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，为

做好本工作，学会特依据 T/CAS 326《工程能力评价通用规范》

和 T/CIS PAS0301-2022《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工

程能力评价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工程能力评价规范》）制定本实施

要则。 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学会开展工程能力评价工作的报

名与受理、标准的培训与考核、材料填报与辅导、申请材料初审、

面试评价考核、备案注册、职业行为规范监督、持续职业发展、

评价质量监督等流程环节。 

第二章  申请的报名与受理 

第三条 学会的个人会员可自愿申请参加测量控制与仪器仪

表工程技术人员工程能力评价。 

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工程能力评价时，可自愿选择工程会员

评价系列或专业水平评价系列，也可同时申请工程会员评价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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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和专业水平评价系列。 

第五条 申请人首次申请工程能力评价时，除专业水平评价

系列中的正高级工程师级别外，可直接申请与本人实际情况相

符的级别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登陆学会官方网站会员服务中的工程能力评

价模块，按照申请程序填写申请人信息简表并选择学会的授权

培训辅导中心（以下简称培训辅导中心）进行申请报名。 

第七条 培训辅导中心对申请人信息简表进行初审并向申请

人反馈初审结果。申请人通过初审后，工程能力评价申请予以

受理；申请人未通过初审的，工程能力评价申请不予受理。 

第三章  标准培训与申请材料填报辅导 

第八条 申请人首次申请工程能力评价并且申请被受理后，

应参加培训辅导中心组织的工程能力评价标准的培训和申请材

料填报辅导等相关课程。 

第九条 培训辅导中心在培训辅导的课程安排中，应有工程

能力评价相关知识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能力评价工作的由

来、现状与发展，评价的标准、方式和流程，申请材料填写规范

和示例讲解等相关内容，注重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能力素

质要求的理解和认知度，树立自我培养意识。 

第十条 培训辅导中心可根据各自培训的专业方向选择专业

培训课程和授课教师，培训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通

过学习掌握新知识、新技能并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解决复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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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问题的能力。 

第十一条 培训辅导课程可采用但不限于现场教师的面授、

线上的网络教学、优秀企业的参观考察、先进经验交流研讨等

形式。每期培训辅导课程的时间安排不应少于 40 学时。 

第十二条 培训辅导中心在培训辅导后应组织申请人参加

工程能力评价相关知识内容的笔试考核，考核不通过的应继续

参加下一次培训辅导课程。 

第十三条 申请人通过笔试考核后，登陆网站按照工程能力

评价要求提交申请材料。申请工程会员评价系列的，应登陆联

合体网站平台提交申请材料；申请专业水平评价系列的应登陆

学会网站平台提交申请材料。 

第十四条 申请人提交材料过程中，培训辅导中心应提供必

要的指导，并审查申请材料填写是否规范、证据附件是否真实

有效。 

第四章  材料审查与面试考核 

第十五条 学会指定 2-3 名工程能力评价考官（以下简称考

官）对申请人网上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材料审查，材料审查的

形式为考官独立审查。 

第十六条 考官根据《工程能力评价规范》的要求对申请人

五项能力素质进行审查，并填写材料审查记录表，对判定申请

人的工程能力是否满足要求提出建议并详细说明依据。 

第十七条 如果申请人申请的是工程会员评价系列中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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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会员以上级别或专业水平评价系列中高级工程师以上级别，

考官在材料审查记录表中应对申请人是否可以被推荐面试提出

建议，详细说明建议的根据，并提出面试考核中的重点考察内

容。 

第十八条 学会指定 2-3 名考官对申请人进行面试考核。面

试考核的时间应至少提前一周和申请人确定。 

第十九条 面试时长 30 分钟，其中申请人自我陈述时间 10

分钟。面试时申请人可以制作并利用幻灯片辅助进行自我陈述，

但幻灯片内容应简明扼要。 

第二十条 面试考核时，考官应围绕工程能力素质要求的五

项能力指标对申请人进行考核，材料审查记录表中的建议考察

内容应重点考核。 

第二十一条 面试考核结束后，考官填写面试考核记录表，

对申请人的五项能力指标分别进行判定并说明依据，对材料审

查记录中的重点考察内容应做出明确说明，并对判定申请人的

工程能力是否满足要求提出建议。 

第五章  综合审议 

第二十二条 学会指定五名以上考官组成综合审议小组。

材料审查的考官、面试考核的考官和综合审议小组考官成员原

则上不应重复。 

第二十三条 综合审议小组考官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、材

料审查记录表和面试考核记录表进行审议后填写综合审议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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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并做出通过、不通过或者重新进行资料审查和面试考核的

最终结论。 

第二十四条 综合审议小组考官对材料审查考官建议和面

试考核考官建议持有不同意见时，在综合审议记录表中必须详

细阐明原因。  

第二十五条 综合审议小组考官在审议时持不同意见，应

进行小组投票，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出最终结论。 

第二十六条 综合审议小组审议时，最终结论可以是通过、

不通过或者重新进行材料审查和面试考核，当最终结论为不通

过时，本次工程能力评价不进行降级评价。 

第六章  颁发证书、证书期限与续期 

第二十七条 工程能力评价后的通过人员名单应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工程会员评价结果在联合体网站公

示，专业水平评价结果在学会网站公示。 

第二十八条 公示期结束后，联合体对工程会员评价通过

人员进行注册；学会对专业水平评价通过人员进行备案。 

第二十九条 工程能力评价证书应在公示期结束后 30 天内

完成制证并分发给培训中心，由培训中心分别分发给本人。 

第三十条 工程能力评价证书有效期为 5 年。申请人通过申

请后应每年完成至少 40 学时的持续职业发展活动，并在证书有

效期满后申请续期，也可以选择申请更高级别的工程能力评价；

证书有效期到期前 3 个月至证书有效期截止后 12 个月内，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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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续期申请的，其工程能力评价证书自动失效。 

第七章  持续职业发展内容 

第三十一条 持续职业发展活动内容及学时认定如下：  

• 参加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知识培

训或考试合格，以培训证书学时为准； 

• 参加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研讨会

等活动，每项认定 5 学时； 

• 参加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标准起草、

课题研究等活动，每项认定 5 学时； 

• 完成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论

文发表或书籍出版，每项认定 5 学时； 

• 开展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授

课或会议演讲，每项认定 5 学时； 

• 开展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技术咨

询等服务活动，每项认定 5 学时。 

第八章  申诉、投诉与复议 

第三十二条 工程能力评价结果公示后，对评价结果有异

议者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学会进行申诉。 

第三十三条 工程能力评价过程中或评价结果公示后 5 个

工作日内，申请人对学会在工程能力评价工作中违反程序和规

则的，可以向学会或联合体进行投诉。 

第三十四条 学会应及时对相关申诉和投诉进行复议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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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相关处理手续记录，并向申（投）诉人反馈处理结果。 

第三十五条 未有复议结论前，被提请复议人工程能力评

价结论维持不变；在做出复议结论后，被提请复议人专业水平

评价结论按照复议结论执行。 

第九章  附则 

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制定，解释

权归中国仪器仪表学会。 


